
新生上訴編號:   

 

逸夫書院學生宿舍 

2009/2010年度新生宿位遴選上訴申請表 
 

姓名:(英文)     (中文)    性別:  

 

學生證編號:| 0 | 9 |   |   |   |   |   | 4 | 學系:  年級(9/2009):  1  

 

申請號碼:  所得分數:   傳呼機/聯絡電話:     
(必須填寫) 

 

住址：           

 

上訴理由:(同學必須 附足夠証明文件，例如由民政事務總署發出之宣誓文件。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如不敷應用，可另紙書寫) 

 

以上資料必須屬實，資料核對工作於入宿後仍會持續，所報資料如有更改，應立即以書面通知舍

監。如發現虛報或偽造證明，除即時取消其入宿資格外，事件亦記錄在案，書院則按情予以處

分，其日後之入宿申請亦不予考慮。 

 

本人已看過及明白虛報資料之後果。 
 

 

日期:     簽名:       


